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裁决类事项 ---图一 

职权编码：0900-E-001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侮辱、殴打教师损害赔偿的裁决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科室：人事科 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制作调解书 

申请 
1．提交的申请资料； 

2．属于法定裁决争议； 

3．属于受理管辖范围。 

通知补正 

不予受理 

书面告知申请人 

受理（立案） 告知申请人 

审  理 

中止裁决 

终止裁决 
告知当事人 

调解 

勘察勘测、鉴定等 
（时间不计入） 

拟定意见 

双方当事人签字 

裁  决 

送  达 

结  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资料不全 

 

 

不符合法律规定 

 

 

 

 

 法定情形消除 

出现中止情形 

出现终止情形 

 

 

特殊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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